
 

—1— 

 

 

 

 

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济 南 市 统 计 局 文件
 

 

 

济经信经运字〔2018〕14号 

 
 

 

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济南市统计局 

关于 2017 年度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 

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统计局，各相关企业： 

为鼓励支持我市中小微企业成长，促进中小微企业上规模、

上档次、上水平，根据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稳定增

长促进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济政发〔2015〕12号）、

《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发展实施方案》及其“鼓励支持中小微企

业成长”政策实施细则，现将 2017 年度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

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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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奖励范围和条件 

（一）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范围及条件 

1、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均在我市的中小微企业。 

2、2017 年度新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的“上规入库”工业企

业。 

3、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不予享受扶持政策。 

（二）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范围及条件 

申报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，除具备上述3个

条件外，还应属于我市十大千亿产业领域内。 

二、企业申报资料 

1、企业加盖公章的2017 年 12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

2、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。 

3、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。 

4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 

5、其他资料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通知下达。县区经信部门及时将本通知传达至本地区

所属企业，统一组织本辖区企业申报。 

（二）企业申请。2017 年度新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的工业

企业，可自行填报《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

1）；其中若符合我市扶持的十大千亿产业领域，可自行填报《十

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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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。企业填报“上规入库”

奖励申报表的同时，均需填写《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附件

3），并与奖励申报表一并上报所在县区经信部门。 

（三）县区审核。县区经信部门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

并会同县区统计部门确认后上报至市经信委。 

（四）产业牵头部门认定。由市各产业牵头部门对十大千亿

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企业进行产业领域认定。 

（五）社会公示。审核通过后，奖励名单在市经信委网站上

统一公示。 

四、申报有关要求及截止时间 

（一）企业要如实填报申报资料，并按要求准备一式 6份及

电子扫描版报所在县区经信部门，企业申报截止时间为2018 年 8

月 10日。企业申报资料一经发现弄虚作假现象，相关单位申报资

格立即被取消，三年内不得申报各类财政资金项目。 

（二）县区经信部门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对申报材料

的准确性、一致性负责。认真填写《济南市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

奖励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和《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

规入库”奖励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，并会同当地统计部门联

合行文（一式6份）及电子扫描版报送市经信委，报送截止时间

为 2018年 8月 23日。 

请各县区经信部门接通知后及时组织好申报工作，逾期申报

或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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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 

市经信委运行监测处   张志鹤   联系电话：66602611   

市统计局工业处       赵  刚   联系电话：66607247 

 

附件：1.《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》 

      2.《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》 

      3.《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 

      4.《济南市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汇总表》 

      5.《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 

汇总表》 

 

 

 

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 济南市统计局         

2018 年 7月 26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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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 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名称    

企业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企业地址    邮政编码   

企业 2017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 

主营业务收入(亿元)  同比(%)  

利  润(亿元)  同比(%)  

所在县区统计部门审核意见 

  

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）已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，特此证明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所在县区经信部门审核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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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          

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表 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申报的产业领域： 

企业名称    

企业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企业地址    邮政编码   

企业 2017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 

主营业务收入(亿元)  同比(%)  

利  润(亿元)  同比(%)  

主导产品  

企业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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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县区统计部门审核意见 

  

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）已纳入统计部门联网直报，特此证明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所在县区经信部门审核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产业领域认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备注：本表需正反双面打印，一式6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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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 

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  

XXX 县区经信局、统计局： 

我单位填报的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”，内

容真实合法有效，如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

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特此声明！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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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济南市工业企业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汇总表 
  

填报县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

2017 年主要经济指标 

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
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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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

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领域“上规入库”奖励申报汇总表 
  

填报县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 

2017 年主要经济指标 

序号 
申报产业

领域 
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

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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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月 26日印发 

 


